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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放棄輔系、雙主修資格申請表 

申

請

人

填

寫

欄 

學     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制 別 日四技 

系  班  別 系  年  班 加修年度別   學年度第  學期 

輔系 雙主修 系 

放 棄 原 因  

主系系主任：                    加修系系主任：                   

採 

計 

主 

系 

選 

修 

學 

分 

審 

核 

欄 

 

放棄修讀輔系/雙主修資格後，其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是否

採計為主系選修學分？ （請主系選下列科目） 
教務處存查 

科        目 學分 成績 
是否同意列入 
畢業選修學分 

承  辦  人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綜合教務組長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共計   學分     主系系主任簽章：                       

一、注意事項： 

1.四年制學生申請輔系/雙主修學分如未能依規定期限修畢輔系/雙主修課程或放棄輔系/雙主修 

資格者，其已修讀及格之科目，經主學系系主任確認性質相同者，得視同主學系之選修科目
學分數，並列入畢業學分數計算。 

2.申請人若已修習部分科目，應另檢附歷年成績表一份送請主系加簽「採計主系選修學分審
核」。 

3.放棄修讀輔系/雙主修資格者應於主修學系應屆畢業學年度最後一學期期中考開始前提出申
請。 

二、申請流程： 

填寫本申請表主系系主任審查簽章加修系系主任簽章教務處核備通過後於該生歷
年成績單註記輔修/雙主修情形。 

三、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日):        (夜):        行動:         


